
证券代码：688669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2021-079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涉及到募投项目实施地

点及实施主体变更的事项紧急，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以邮

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到会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无卤阻燃剂扩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清远市普塞呋磷化学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池州聚石化学有

限公司”，实施地点由广东清远变更为安徽池州。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池州聚苯乙烯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池州聚石变

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庆聚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安徽池州变

更为安徽安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池州聚石为“池州无卤阻燃剂扩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增资前池州聚石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资本公积为 4,234.22 万元。公司拟将变更实施主体后

的募集资金 4,021.71 万元用于增加池州聚石注册资本，同时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978.29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池州聚石注册资本由 5,00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0 万元，资本公积为 3,255.93万元，公司仍持有池州聚石 100%的股权。 

安庆聚信为“安庆聚苯乙烯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保证项目的顺利

开展，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安庆聚信实缴出资 8,000.00 万元用于实施变更后的

募投项目。本次使用的募集资金 8,000.00 万元用于实缴聚石化学已认缴出资的

安庆聚信 90%的注册资本，本次实缴不影响最终公司持有安庆聚信的股权结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安庆石化生产基地的议案》 

公司为布局产业战略规划，公司拟在安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招标拍卖

挂牌手续获取约 300 亩建设用地，一期工程用地为 130亩：100亩土地用于建设

年产 20 万吨聚苯乙烯项目，另外 30亩土地用于建设中试实验中心；项目一期预

计总投资为 2.57亿元，其中年产 20万吨聚苯乙烯项目为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点项目，投资总额为 1.74亿元，拟使用超募资金 8,000.00万元，其余为公司自

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安庆石化生产基地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四） 审议通过《关于向建设银行申请融资及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求，综合考虑公司资金安排，公司向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经济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9,200 万

元的融资及综合授信额度，授信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贷款、并购贷款、

流动资金贷款额度、贸易融资、低风险融资等。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

并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

际需求决定。授信期限为 24个月，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表决情况：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回避情况：关联董事陈钢、杨正高、刘鹏辉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8日 


